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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由競選至現時都表示暫不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

作，她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重申，為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自己會盡最大努力，就議題在政治及

民生經濟上去創造有利環境。她坦言，未來一年都不會為二十三條立法，因為很多人都將二十三條視為「洪

水猛獸」，故要先做「正名」工作，除去「標籤」和「妖魔化」的問題，讓公眾了解二十三條是保護國家和

香港的安全、讓大家安居樂業，之後才可以談條文。

特首：二十三條須先「正名」
除去「標籤」「妖魔化」讓公眾了解保國安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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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
多家主流傳媒昨日均報道，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已遞交辭職信，或於月
內離任，由資深大律師鄭若驊接
任。律政司辦公室不評論有關消
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則指，律政司司長目前仍然
是袁國強，但被問及對方會否完成5
年任期時坦言「無人可以一生一
世」，並表示尊重每一名司局長的
個人決定。
就袁國強已經辭職的傳聞，律政司
司長辦公室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僅
指，不評論有關消息。盛傳將接任律
政司司長的鄭若驊，昨日在被傳媒追
問時亦表示沒有評論。

林鄭讚勤力 盼公正評價
林鄭月娥近日在接受香港電台專

訪時只稱，袁國強目前還是律政司
司長，又表示希望為袁國強「平
反」，「過去 5年多他是全心全
力……如果你說我勤力，其實他和
我不相伯仲，我起碼都有『住家
飯』吃，他連這樣東西，特別是他
孤家寡人，飲食也不緊張，只顧工
作。我認為無論今日或未來，社會
應對袁國強有更公道評價。」

曾並肩作戰 讚是親切人
她續說，自己過去一段時間和袁國強可謂

並肩作戰，「因為很多東西都有法律角度。尤
其是20個月的政改期間，你知道我們是『政
改三人組』，袁司長和我真的是並肩作戰，而
且他是很親切的人，不會令你很緊張，不會堆
一大堆法律問題令你很煩惱，他會用自己的方
法，令你對法律問題掌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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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今屆特區政
府上任後，主要官員訪京較以往更為頻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官員頻密上京是她
的指令，希望可藉着和內地部委溝通，做好
實質性的工作，以便香港搭上國家發展的高
速列車，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及為在內地生
活、讀書或工作的港人爭取便利措施。
她續說，往後會在特區政府內部舉辦一些
國家事務講座，「讓香港特區主要官員和公
務員掌握得好一點，是非常有利香港的經濟

和民生發展。」
反對派陰謀地聲稱，特區官員頻密上京，

是因為中央有「很多指令」，林鄭月娥在香
港電台訪問中指出，這其實是她對司局長的
要求，希望他們上任後就爭取時間去北京，
做一些禮節性的拜會，「你要先認識這些
人，之後才可以談論實質性的工作。」
她笑指，今屆官員多了上京，是她的「問

題」，與中央無關，更笑說︰「有時我都懷
疑（國務院）港澳辦嫌我們去得太多，因為

每個禮節性拜會，每個局長有自己的對口，
但都一定會去拜會港澳辦，張（曉明）主任都
見他們很多，他曾經同一日見過兩個『羅
致/智光』，先有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之
後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
特區政府早前邀中央宣講團為官員講解十

九大，是否想讓大家更認識黨，林鄭月娥表
示，國家和黨難以分開，「因為國家的發
展、今日的執政黨，她的理念、看法、願景，
一定是和國家發展息息相關。」

籲勿過分敏感
她以自己在倫敦工作的經驗為例說，「當

時（英國執政黨）是工黨，工黨開黨大會說
些什麼，我們都會留意，因為他們談了什
麼，跟當時英國政府的執政是相關的。到政
黨更替變了保守黨，我們也會看保守黨開黨
大會講了些什麼，所以我覺得是香港對這些
事過分敏感了。」
林鄭月娥指出，十九大報告裡有很多部分

涉及香港，特別有一處說到中央會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要了解發展大局，
「一定要看（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

裡所勾勒的未來30年國家發展。」
至於是否中央的要求就一定不會「托手

踭」，林鄭月娥表示，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
特殊，是雙負責制，要向香港特區和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但負責不等於叫你做什麼就
做什麼，一個負責任的行為是經過深思熟
慮、自己的分析判斷，而做這件事是符合公
眾利益，這既有國家的利益，亦有香港大眾
的利益。」
她續說，如果她認為有些事超出香港市民

承受程度，或不利於香港發展，「我當然有
責任向中央反映，從而爭取對香港有利的安
排。」

指令官員頻上京 搭國家發展列車

林鄭月娥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中再次
被問及二十三條立法的事。她強

調，為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
是用來保護國家安全，正如普選行政長官
亦是憲制要求一樣，兩者均在基本法裡有
清晰條文。不過，有見過去兩項議題都引
起了很大爭議，她希望先創造有利條件去
做這些事。
她說：「這件事（二十三條立法）比普

選更困難，因為普選都可以說是『普世價
值』，但不知為何，很多人，包括傳媒，
一提到二十三條就好像『洪水猛獸』，好
像我在北京述職後出來見傳媒，其實有關
述職有很多東西很值得去問，例如便利港
人措施、領導人怎樣看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但我想九成問題都是圍繞二十三條
提出。」
因此，她認為為二十三條立法之前，首

先要做好「正名」工作，除去「標籤」和

「妖魔化」的問題，「保護國家安全怎會
是不好的事呢？尤其是現在全世界都受着
恐怖主義的影響和襲擊，大家都希望可以
保障到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利
益。」她說，在讓大家了解到二十三條是
保護國家和香港的安全、讓大家安居樂業
後，才有條件去談條文。

明年不入議程「不是短時間可做」
至於二十三條立法的確實時間，林鄭月

娥坦言未來12個月都「很難」，「即使是
對內、對外談明年挑戰，我都沒有將它放
入議程，因為這不是短時間可做的工
作。」她說，自己做事本着問心無愧，盡
最大努力的原則，但結果如何，不是自己
能完全控制。
在創造有利條件方面，林鄭月娥表示，

特區政府會在政治上和民生經濟上努力，
一方面採取更包容、聆聽、關懷的管治新

風，另一方面則做好經濟民生，「當大家
發現香港經濟很好，有很多機會，就會覺
得不要因為一件兩件的政治事件而摧毀（這
些優勢）。」
她續說，近年有些對憲制或對特區政府

的不滿，或許也和民生有關，「這不單獨
是香港，在外國很多經濟體裡，經濟好的
時候，看到財富的升值，但不是很多人能
分享，社會就會出現爭拗、動亂。」

就國歌法立法 冀盡快諮詢
就國歌法立法一事，林鄭月娥指出，希

望可盡快進行諮詢工作，「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正在進行籌備的工作，與律政司也有
溝通，我們的諮詢將會先在立法會有關的
事務委員會做，並多聽意見。」
被問及是否想藉國歌法立法令年輕人更

愛國，她表示，法律只是規範行為，真正
理想是自覺、自發地去做，「不過全國已

經頒佈國歌法，亦已生效和納入基本法附
件三，需要在香港適用，所以我們要按着
香港的情況，包括有別於內地的法制、我
們一般社會狀態，以本地立法方式去落
實，等於之前的國旗、國徽法，我覺得（大
家對國歌法的）反應好像是敏感了，都只是
叫大家尊重國歌，因為它是國家的象
徵。」
林鄭月娥指出，會以國家現已實行的以

國歌法為藍本，再看有什麼在香港是難以
做得到的，例如懲罰性、規範性或教育性
的東西，「可能在香港我們不慣用這樣的
方法去做，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去達至同
樣的目的。」

■林鄭月娥 資料圖片


